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已完成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0月11日出具了《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8]000563

号），审验了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 151,021,887.00 元人

民币变更为 151,425,987.00 元人民币。同时公司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决定》，并结合公司相应的实际情况，公司现拟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作相

应修订，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1,021,887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1,425,987 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认定

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51,021,887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51,021,887 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第 二 十 条  公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51,425,987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51,425,987 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

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

股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

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

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

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

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

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

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之一：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

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

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

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

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10）日

内注销该部分股份；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6）个

月内转让或者注销该部分股份。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

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

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该部分股

份应当在一（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

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

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

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

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10）日内注销

该部分股份；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六（6）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该部分股份。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

注销。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

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

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

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

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

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

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三）、（五）、（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程》（2018年12月）。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须经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具体经办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修订后

的《公司章程》最终以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结果为准。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1 日 

 

 


